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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季志文

電話：08-7320415轉6541

傳真：08-7326195

電子信箱：a00229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給字第11016572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542781_11016572400_1_3542781_11016572400_2.pdf、

3542781_11016572400_1_3542781_11016572400_3.pdf)

主旨：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及直轄市山地原住

民區設立之公立幼兒園（以下簡稱專設園）兼任人事、主

計業務人員支領兼職費，及幼托整合後留用公務人員及新

進教師兼任組長職務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一案，請依說明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0年4月2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1970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教育部考量公務人員兼任專設園人事、主計業務尚無法支

給兼職費；幼托整合留用之公務人員及新進教師兼任改制

後專設園新組長職務尚無法支給主管職務加給，為保障是

類人員權益，以符平等原則，前於109年10月27日以臺教授

國部字第1090107759號函報行政院並經行政院110年2月18

日以院授人給字第1100012450號函專案核准在案，先予敘

明。

三、前開事項行政院核復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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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留用公務人員兼公幼組長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支給，及

公務人員兼任公幼人事、主計業務人員之兼職費支給，

依下列規定辦理，並追溯自107年6月27日「幼兒教育及

照顧法」施行日生效：

１、留用公務人員兼任依「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

準」新置之組長職務者，得比照「公務人員加給給與

辦法」相關規定支給主管職務加給。

２、公務人員經權責機關核准兼任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

（鎮、市）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設立之公幼人事、主

計職務者，得比照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」規定

支給兼職費。至如係公立學校公務人員兼任本校附設

幼兒園人事、主計業務者，係屬兼辦性質，仍不得比

照支領兼職費。

(二)教師兼任公幼組長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支給，請依「教

保人員服務條例」第14條規定準用「教師待遇條例」自

107年3月23日「教保服務人員條例」施行日生效。

四、請即依上開說明辦理轄內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

市）立幼兒園之主管職務加給及人事、主計兼職費核給事

宜，以維相關人員權益。

五、隨函檢附前揭教育部110年4月2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00019708號函及行政院110年2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

1100012450號函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主計處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企劃科、本府人事處給與科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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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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